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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股东魏宏章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
致。

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0月16日披
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以下简称“本次减持计
划”），公司股东魏宏章先生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
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相结合的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
份不超过3,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1.32%），其中通过竞价交易方式减持
不超过1,134,4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5%），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1,865,6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82%）。

股东魏宏章先生于2025年11月7日通过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共计782,200股，本次减持后其持有公司股票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从 5.34473%变更为4.99998%，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占比降至 5%以下，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5年11月 8日披露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至 5%以下并触及 1%和 5%
整数倍暨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提示性公告》和《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近日，公司收到股东魏宏章先生出具的《股份减持进展的告知函》，获悉魏
宏章先生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魏宏章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

大宗交易

减持期间

2025年11月7日

2025年11月19日

2025年11月19日

2025年11月25日

2025年11月28日

2025年12月5日

2025年12月8日

减持均价（元/股）

268.84
264.07
236.8
198.5
194.9
184.2
192.09

减持股数（股）

782,200
352,200
53,000
35,300
158,400
77,200

1,385,000

减持比例

0.34475%
0.15523%
0.02336%
0.01556%
0.06981%
0.03403%
0.01556%

合计 2,843,300 1.25318%
魏宏章先生本次减持股份总数少于本次减持计划约定的股份数。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魏宏章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有限售条件股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12,126,457
12,126,457

-

占总股本比例

5.34473%
5.34473%

-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9,283,157
9,283,157

-

占总股本比例

4.09155%
4.09155%

-
注：前文及本表部分数据计算时须四舍五入，故可能存在尾数差异，提请投

资者注意。
二、其他情况说明1、魏宏章先生本次减持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

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
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
存在不得减持股份的情形。2、魏宏章先生本次减持股份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详情可参
考公司于2025年10月1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持
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数量在
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减持数量范围内，本次减持计划已全部实施完毕。3、本次减持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
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
形。

三、备查文件
魏宏章先生出具的《股份减持进展情况的告知函》。

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9日

证券代码：001309 证券简称：德明利 公告编号：2025-126

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控股股东深圳华

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强集团”）的通知，深圳华强集团有限公司2025年

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二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将于 2025年 12月 18日进入换股期，当前换股价格为 29.97元/股。现将相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控股股东可交换公司债券进入换股期的基本情况

华强集团于2025年6月17日完成本期债券的发行，债券简称“25华强E2”，
债券代码“117232”，发行规模为人民币17亿元，债券期限为3年，具体详见公司

于2025年6月19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控股股东

2025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二期）发行完成的公

告》。

根据《深圳华强集团有限公司2025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

司债券（第二期）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本期债券将于2025年12月18日进入换股

期，换股期限为 2025年 12月 18日起至 2028年 6月 16日止。换股期间，华强集

团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可能会因债券持有人选择换股而减少。

二、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日，华强集团持有公司 727,888,840股股份（其中包括通过“华

强集团-金圆统一证券-23华强E2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持有的 61,136,369股

股份、通过“华强集团-金圆统一证券-25华强E1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持有

的 46,000,000股股份、通过“华强集团-金圆统一证券-25华强E2担保及信托

财产专户”持有的 112,000,000股股份和通过“华强集团-金圆统一证券-25华

强 E3 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持有的 87,000,0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69.59%。

进入换股期后，假设债券持有人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按当前换股价格用于

交换公司股份，则换股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5.42%，换股后华强集团仍

将持有公司64.17%的股份，华强集团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且公司实际控制人

不会发生变化。

以上换股数量为公司根据本期债券发行规模所作的测算，实际是否会发生

换股以及实际的换股股数均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将

密切关注本期债券换股情况，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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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2025年面向专业投资者

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二期）进入换股期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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滁州多利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通过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2月09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简称“深交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 2025年 12月 09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09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2、现场会议地点：江苏省苏州市昆山市巴城镇金凤凰路799号公司会议室3、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4、会议的召集人：董事会5、会议的主持人：董事长邓丽琴女士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7、会议出席具体情况：

分类

现场出席

网络投票

总体出席

人数

9
79
88

代表股份数

230,949,485
1,080,196

232,029,681

占有表决权总股份数比例

74.3776%
0.3479%

74.7255%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通过累计投票方式选举邓丽琴女士、

曹达龙先生、蒋建强先生、曹武先生、王玉萍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
史海昇先生、罗亮先生、汤晓建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同时，表决通过了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的议案》《关于修订公司部分
制度的议案》和《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1、总体表决情况
（1）董事选举情况

姓名

邓丽琴

曹达龙

蒋建强

曹武

王玉萍

史海昇

罗亮

汤晓建

同意票数

231,813,126
231,806,336
231,806,337
231,806,314
231,806,323
231,806,342
231,806,326
231,806,326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99.9067%
99.9037%
99.9037%
99.9037%
99.9037%
99.9037%
99.9037%
99.9037%

（2）议案表决情况

议 案
序号

3.00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5.00

议案名称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
并办理工商登记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部分制度的议案

《董事会议事规则》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股东会议事规则》

《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对外投资决策制度》

《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
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意见

同意

股数

231,930,822

231,878,851
231,878,851
231,886,751
231,886,751
231,886,751
231,886,751
231,886,751
231,886,751
231,928,132

比例

99.9574%

99.9350%
99.9350%
99.9384%
99.9384%
99.9384%
99.9384%
99.9384%
99.9384%
99.9562%

反对

股数

83,929

144,100
144,100
136,200
136,200
136,200
136,200
136,200
136,200
91,829

比例

0.0362%

0.0621%
0.0621%
0.0587%
0.0587%
0.0587%
0.0587%
0.0587%
0.0587%
0.0396%

弃权

股数

14,930

6,730
6,730
6,730
6,730
6,730
6,730
6,730
6,730
9,720

比例

0.0064%

0.0029%
0.0029%
0.0029%
0.0029%
0.0029%
0.0029%
0.0029%
0.0029%
0.0042%

2、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表决情况
（1）董事选举情况

姓名

邓丽琴

曹达龙

蒋建强

曹武

王玉萍

史海昇

罗亮

汤晓建

同意票数

863,641
856,851
856,852
856,829
856,838
856,857
856,841
856,841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79.9522%
79.3237%
79.3238%
79.3216%
79.3225%
79.3242%
79.3227%
79.3227%

（2）议案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3.00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5.00

议案名称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
并办理工商登记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部分制度的议案

《董事会议事规则》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股东会议事规则》

《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对外投资决策制度》

《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
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意见

同意

股数

981,337

929,366
929,366
937,266
937,266
937,266
937,266
937,266
937,266
978,647

比例

90.8480%

86.0368%
86.0368%
86.7681%
86.7681%
86.7681%
86.7681%
86.7681%
86.7681%
90.5990%

反对

股数

83,929

144,100
144,100
136,200
136,200
136,200
136,200
136,200
136,200
91,829

比例

7.7698%

13.3402%
13.3402%
12.6088%
12.6088%
12.6088%
12.6088%
12.6088%
12.6088%
8.5011%

弃权

股数

14,930

6,730
6,730
6,730
6,730
6,730
6,730
6,730
6,730
9,720

比例

1.3822%

0.6230%
0.6230%
0.6230%
0.6230%
0.6230%
0.6230%
0.6230%
0.6230%
0.8998%

对本次股东会结束后不再担任公司董事的顾春华先生、梁燕贵先生、郑赞表先
生、曹燕霞女士、张叶平女士在任职期间对公司作出的贡献表示诚挚的感谢！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2、律师姓名：张雪林、周奇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会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2、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滁州多利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日

证券代码：001311 证券简称：多利科技 公告编号：2025-047

滁州多利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并聘任

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滁州多利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公司于2025年12月9日召开了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董事会换
届选举的相关议案。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
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
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
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本次第三届董事会换
届选举工作已完成，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5名，职工代表董事1名，独

立董事3名。具体成员如下：
非独立董事：邓丽琴女士（董事长）、曹达龙先生、蒋建强先生、曹武先生、王玉萍

女士。
职工代表董事：于亚红女士。
独立董事：史海昇先生、罗亮先生、汤晓建先生。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三年，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

满为止。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上述董
事人数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其中独立董事
人数的比例未低于董事会人数的三分之一，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由职
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以上董事会成员简历详见刊登于2025年11月21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9）。

二、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公司董事会设立审计委员会、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情况如下：
由独立董事汤晓建先生、独立董事史海昇先生、董事邓丽琴女士组成第三届董

事会审计委员会，其中汤晓建先生为主任委员（召集人）。
由董事邓丽琴女士、董事曹达龙先生、独立董事史海昇先生组成第三届董事会

战略委员会，其中邓丽琴女士为主任委员（召集人）。
由独立董事罗亮先生、独立董事汤晓建先生、董事曹达龙先生组成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其中罗亮先生为主任委员（召集人）。
由独立董事史海昇先生、独立董事罗亮先生、董事邓丽琴女士组成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其中史海昇先生为主任委员（召集人）。
以上委员的简历详见刊登于2025年11月21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9）。
三、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蒋建强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曹燕霞女士、曹武先生、高

国环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曹峰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聘任何世荣先生为公司
董事会秘书。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任期三年，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
事会届满之日止。

公司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已经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其中，财务总监
的任职资格已经公司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上市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
况，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也不是失信
被执行人。

公司董事会秘书何世荣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
履行相关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和专业知识，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公司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512-82696685
传真：0512-36692227
电子信箱：shirong.he@duoli-tech.com
联系地址：江苏省苏州市昆山市巴城镇金凤凰路799号
本次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四、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换届离任情况1、本次董事会换届选举完成后，顾春华先生、梁燕贵先生、郑赞表先生不再担任

公司独立董事以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职务，也不在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任其他
任何职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顾春华先生、梁燕贵先生、郑赞表先生未持有公司股
份。

曹燕霞女士因任期届满换届离任，不再担任公司董事，但仍将担任公司副总经
理。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曹燕霞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581,840股。张叶平女士因
任期届满换届离任，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在公司另有工作安排。截至本
公告披露日，张叶平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3,515,200股。陈浩先生因任期届满换届
离任，不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在公司另有工作安排。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浩先生
未持有公司股份。2、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
程〉并办理工商登记的议案》，同意修订《公司章程》，调整监事会架构，由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行使《公司法》规定的监事会职权，公司监事职务自然免除。于亚红女士不再
担任监事会主席、职工监事职务，经职工代表大会选举担任公司职工代表董事。赵
国文先生、张小芹女士不再担任公司监事职务，但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截至本
公告披露日，赵国文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31,820股。于亚红女士、张小芹女士未
持有公司股份。

上述人员离任后，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
暂行办法》《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
份》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上述人员均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
承诺事项。

上述离任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自任职以来，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
及董事会对离任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为公司规范治理和经营发
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滁州多利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日

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1、蒋建强先生，1978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2001
年8月至2005年3月任上海东洋电装有限公司模具设计主管，2005年4月至2008年8月任上海多利汽车配件厂副总经理，2008年 8月至 2010年 5月任上海多利汽车配
件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0年6月至2019年11月任昆山达亚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2018年5月至今任常州达亚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21年4月至今
任盐城多利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23年6月至今任盐城达世多利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23年9月至今任常州多利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24年11月至今任芜湖中氢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2019年12月至2020年6月
任公司董事，2020年6月至今任公司董事、总经理。

蒋建强先生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曹达龙先生、董事长邓丽琴女士、董事曹武先生、
高级管理人员曹燕霞女士为一致行动人；蒋建强先生为实际控制人曹达龙先生之女
婿，与高级管理人员曹燕霞女士为夫妻关系，为董事曹武先生之姐夫，与其他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披露日，蒋建强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3,405,350股。蒋建强先生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规
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经查询，蒋建强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2、曹燕霞女士，1981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2001
年至2008年8月任上海多利汽车配件厂财务科长，2008年8月至2010年5月任上海
多利汽车配件有限公司财务科长，2010年6月至2019年11月任昆山达亚汽车零部件
有限公司财务部长，2010年6月至今任昆山达亚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监事，2010年9
月至今任烟台达世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监事，2012年8月至今任宁波达世汽车配件有
限公司监事，2014年 7月至今任上海达亚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监事，2019年 12月至2025年11月任公司董事。2019年12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曹燕霞女士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曹达龙先生、董事长邓丽琴女士、董事蒋建强先
生、董事曹武先生为一致行动人；曹燕霞女士为实际控制人曹达龙先生之女，与董事
蒋建强先生为夫妻关系，与董事曹武先生为姐弟关系，与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截至披露日，曹燕霞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581,840股。曹燕霞女
士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
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经查询，曹燕霞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定要求的任职条件。3、曹武先生，1989年 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2010
年10月至2013年5月任上汽大众测量工程师，2013年6月至今任昆山达亚汽车零部
件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2022年 8月至今任安徽达亚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2023年9月至今任常州多利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监事，2025年4月至今任昆山达
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25年8月至今任多利霭德兰汽车配件（昆山）有限
公司董事。2019年12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2025年12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曹武先生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曹达龙先生、董事长邓丽琴女士、董事蒋建强先生、
高级管理人员曹燕霞女士为一致行动人；曹武先生为实际控制人曹达龙先生之子，
与高级管理人员曹燕霞女士为姐弟关系，为董事蒋建强先生之妻弟，与其他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披露日，曹武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2,262,910
股。曹武先生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
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稽查。经查询，曹武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4、高国环女士，1972年 8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2000
年1月至2004年4月任职于上海运安制版有限公司，负责平面设计制作；2004年4月
至2006年9月任职于德嘉汽车配件（上海）有限公司，负责外贸出口业务；2006年9月
至2020年12月任上海多利汽车配件有限公司销售部副总经理，2023年3月至今任金
华达亚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2020年12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高国环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
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披露日，高国环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
份 175,760股。高国环女士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
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经查询，高国环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5、曹峰先生，1985年 5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2008
年 8月至 2011年 11月任南京立信永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2011年 12
月至2012年9月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江苏分所项目经理；2012年10
月至 2014年 2月任中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江苏分所高级经理；2014年 3月至2018年4月任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江苏分所高级经理；2018年5月至2019年11月任昆山达亚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财务科长。2019年12月至今任公司财
务总监。

曹峰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
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披露日，曹峰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75,760股。曹峰先生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规
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经查询，曹峰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6、何世荣先生，1989年6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2015
年7月至2022年10月历任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经理、高级
经理，2023年3月至2025年11月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25年12月至今任公司董
事会秘书。

何世荣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
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披露日，何世荣先生未持有公司股
份。何世荣先生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
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稽查。经查询，何世荣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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滁州多利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滁州多利汽车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滁州多利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于

2025年 12月 9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代表表决，选举于亚红女士为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见附件）。于亚红女士将与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会选举产生的非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与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于亚红女士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关于董事任职的资格和
条件。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
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特此公告！
滁州多利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日
附：于亚红女士简历1、于亚红女士，1988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2007

年 7月至 2010年 11月就职于上海多利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物流部，2010年 12月至今
历任昆山达亚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物流主管、体系工程师，2022年2月至2025年11
月任公司监事会主席、职工代表监事。2025年12月至今任公司职工代表董事。

于亚红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
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披露日，于亚红女士未持有公司股
份。于亚红女士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
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稽查。经查询，于亚红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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滁州多利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滁州多利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

于2025年12月9日以书面方式发出，经各位董事同意，会议于2025年12月9日在公
司办公地点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人，亲自出席董事 9人。全体董事共同推
举邓丽琴女士主持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和保荐机构代表列席会议。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同意选举邓丽琴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详见刊登于2025年12月10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经济参考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7）。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会设立审
计委员会、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董事会选举产生第三届
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新一届委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
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情况如下：

（1）选举独立董事汤晓建先生、独立董事史海昇先生、董事邓丽琴女士为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主任委员（召集人）：汤晓建先生。

（2）选举董事邓丽琴女士、董事曹达龙先生、独立董事史海昇先生为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主任委员（召集人）：邓丽琴女士。

（3）选举独立董事罗亮先生、独立董事汤晓建先生、董事曹达龙先生为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主任委员（召集人）：罗亮先生。

（4）选举独立董事史海昇先生、独立董事罗亮先生、董事邓丽琴女士为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主任委员（召集人）：史海昇先生。

以上委员的简历详见刊登于2025年11月21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9）。3、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任职资格审查，董事会同意聘任蒋建强先生为公司总经

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详见刊登于2025年12月10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经济参考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7）。4、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任职资格审查，董事会同意聘任曹燕霞女士、曹武先生、高

国环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
之日止。

详见刊登于2025年12月10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经济参考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7）。5、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任职资格审查，并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董事会

同意聘任曹峰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
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详见刊登于2025年12月10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经济参考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7）。6、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任职资格审查，董事会同意聘任何世荣先生为公司董事会

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详见刊登于2025年12月10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经济参考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7）。

三、备查文件1、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2、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决议。
特此公告！

滁州多利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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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子公司药品获临床试验批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概况
近日，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上海复宏汉霖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下合称“复宏汉霖”）收
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同意HLX22（即重组人源化抗HER2单克隆抗体注
射液）联合注射用HLX87（即靶向HER2抗体偶联药物）于中国境内 1开展如下临
床试验（以下简称“本次治疗方案”）的批准：

1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下同
（1）用于HER2阳性乳腺癌（BC）一线治疗的Ⅱ/Ⅲ期临床试验；
（2）用于HER2阳性乳腺癌新辅助治疗（BC neo）的Ⅱ/Ⅲ期临床试验。
复宏汉霖拟于条件具备后于中国境内开展上述相关临床研究。
截至2025年10月，本集团现阶段针对本次治疗方案的累计研发投入约为人

民币46万元（未经审计，不包含相关药品单药的研发投入）。
截至本公告日期（即 2025年 12月 9日，下同），于全球范围内尚无同类联合

用药治疗方案获批上市。
二、所涉药品的基本信息及研究情况
1、本次治疗方案中所涉HLX22为复宏汉霖许可引进并后续自主研发的新

型靶向HER2的单克隆抗体。截至本公告日期，HLX22相关的多项临床研究于
全球多个地区有序开展，其中包括：

项目代号/方案

HLX22+标准治疗 2

HLX22+标准治疗 2

/HLX22+德曲妥珠单抗

HLX22+斯鲁利单抗
注射液+标准治疗 2

适应症

HER2 阳性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胃
食管交界部癌和胃癌

HER2低表达HR阳性的局部晚期或
转移性乳腺癌

HER2阳性的局部晚期/转移性胃癌

进展

中国境内：处于Ⅲ期临床试验阶段
美国、欧盟国家、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地

区：处于Ⅲ期临床试验阶段（国际多中心试验）

中国境内：处于Ⅱ期临床试验阶段

中国境内：已获Ⅱ期临床试验批准

2即曲妥珠单抗联合化疗。
此外，HLX22用于治疗胃癌已先后于 2025年 3月、5月获美国FDA（即美国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欧盟委员会（EC）授予孤儿药资格认定。
2、HLX87为靶向HER2的创新抗体偶联药物（ADC），其通过稳定可裂解的

开环连接子将拓扑异构酶 I抑制剂与抗HER2单抗偶联而成。HLX87拟用于
HER2阳性乳腺癌治疗等；截至本公告日期，其用于HER2阳性乳腺癌二线治疗
于中国境内处于Ⅲ期临床试验阶段。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根据中国相关法规要求，本次治疗方案及所涉在研药品HLX22、HLX87均

尚处于临床试验阶段，且尚需在中国境内开展一系列临床研究并经国家药品审
评部门审批通过后，方可上市。根据研发经验，药品研发存在一定风险，例如临
床试验可能会因为安全性和/或有效性等问题而终止。

药品研发及至上市是一项长期工作，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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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签订许可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协议类型：独家开发、使用、生产及商业化许可
●协议主要内容：控股子公司药友制药就口服小分子胰高血糖素样肽-1受

体（GLP-1R）激动剂（包括YP05002）及含有该活性成分的产品授予辉瑞于许可
区域（即全球范围）及领域（即人类、动物所有适应症的治疗、诊断及预防）独家开
发、使用、生产及商业化权利；就本次许可，药友制药将有权依约获得（其中包括）
不可退还的首付款15,000万美元及基于许可产品临床、商业化进展获得开发里
程碑付款至多35,000万美元。

●特别风险提示：
1、根据国内外研发经验，药品研发是项长期工作，需要经过临床试验、注册

等诸多环节，具有不确定性。于本次许可中所约定的开发里程碑款项、销售里程
碑款项及特许权使用费，须以约定的临床、商业化进展、销售达成情况等作为触
发条件，且许可产品上市后的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包括但不限于）用药需求、市场
竞争、销售渠道等因素影响，因此，药友制药就本次许可实际收取的开发里程碑
款项、销售里程碑款项及特许权使用费，亦存在不确定性。

2、根据《许可协议》约定，辉瑞有权通过书面通知方式终止本次许可。若本
次许可因该情形终止，药友制药将无法再依据《许可协议》收取终止后的相关款
项。

一、本次许可概述
2025年 12月 9日，本公司控股子公司药友制药、复星医药产业与辉瑞共同

签订《许可协议》，（其中主要包括）由药友制药就口服小分子胰高血糖素样肽-1
受体（GLP-1R）激动剂（包括YP05002）及含有该活性成分的产品授予辉瑞于许
可区域（即全球范围）及领域（人类、动物所有适应症的治疗、诊断及预防）独家开

发、使用、生产及商业化权利；就本次许可，药友制药将有权依约获得（其中包括）
不可退还的首付款15,000万美元及基于许可产品临床、商业化进展获得开发里
程碑付款至多35,000万美元。

本次许可已提请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请股
东会批准。

二、YP05002的基本情况
YP05002为本集团自主研发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口服小分子胰高血糖素

样肽-1受体（GLP-1R)激动剂；其主要通过激活人的GLP-1R，促进胰腺的胰岛素
分泌和降低胰高血糖素分泌，在胃肠道抑制胃排空和肠道的蠕动,并通过影响中
枢抑制食欲减少能量的摄入等机制，用于治疗 2型糖尿病、肥胖症及其相关疾
病。YP05002拟用于代谢领域相关疾病的治疗，潜在适应症包括但不限于长期
体重管理、2型糖尿病、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炎（即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
等。

截至本公告日期（即 2025年 12月 9日），YP05002于澳大利亚处于 I期临床
试验阶段。

三、本次许可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辉瑞成立于1942年6月，注册地为美国特拉华州，其为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

企业（证券代码为“PFE”），现任董事长及首席执行官为Albert Bourla博士。辉瑞
是一家全球领先的生物制药公司，其核心业务集中于发现、开发、生产和销售高
质量的创新药物和疫苗。

根据辉瑞已公布的财务报告（按照美国公认会计原则，经审计），截至 2024
年12月31日，辉瑞的总资产为2,134亿美元、净资产为885亿美元；2024年度，辉
瑞实现营业收入636亿美元、净利润81亿美元。

四、《许可协议》主要内容
1、许可内容
药友制药就许可产品授予辉瑞于许可区域（即全球范围）及领域（即人类、动

物所有适应症的治疗、诊断及预防）独家使用、开发、生产及商业化权利。
2、付款
（1）根据约定，辉瑞将就本次许可向药友制药支付至多50,000万美元不可退

还的首付款、开发里程碑付款，包括：
①首付款15,000万美元；
②根据许可产品于约定主要市场国家（即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

英国、中国及日本）的临床试验及商业化进展等，支付至多35,000万美元的开发
里程碑款项。

（2）此外，基于许可产品的年度净销售额达成情况，由辉瑞向药友制药依约
支付至多158,500万美元的销售里程碑款项。

3、特许权使用费
辉瑞应于约定期间根据许可产品的年度净销售额、按约定的至多两位数百

分比向药友制药支付特许权使用费。
4、协议终止的情形

（1）如一方出现重大违约且未能于约定的期间（如有）内补救的，则本次许可
的另一方有权依约终止本协议。

（2）经辉瑞提前60天书面通知，本协议可依约终止。
5、生效
本协议自2025年12月9日起生效。
6、争议解决
本协议适用美国纽约州法律。
有关本协议的争议，应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依约通过仲裁

方式解决。
五、本次许可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许可体现了合作方对本集团创新研发能力的认可。通过本次许可，有

利于加快许可产品在全球范围的临床开发和商业化进程，有望惠及全球更多患
者。

六、风险提示
1、根据国内外研发经验，药品研发是项长期工作，需要经过临床试验、注册

等诸多环节，具有不确定性。于本次许可中所约定的开发里程碑款项、销售里程
碑款项及特许权使用费，须以约定的临床、商业化进展、销售达成情况等作为触
发条件，且许可产品上市后的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包括但不限于）用药需求、市场
竞争、销售渠道等因素影响，因此，药友制药就本次许可实际收取的开发里程碑
款项、销售里程碑款项及特许权使用费，亦存在不确定性。

2、根据《许可协议》约定，辉瑞有权通过书面通知方式终止本次许可。若本
次许可因该情形终止，药友制药将无法再依据《许可协议》收取终止后的相关款
项。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复星医药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许可协议》
八、释义

本次许可

本公司、复星医药

本集团

药友制药

复星医药产业

辉瑞

许可产品

《许可协议》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控股子公司药友制药就口服小分子胰高血糖素样肽-1受体（GLP-1R）激动剂（包括YP05002）及含有该活性成分的产品授予辉瑞于许可区域（即全球范围）及领域（即
人类、动物所有适应症的治疗、诊断及预防）独家开发、使用、生产及商业化权利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单位

重庆药友制药有限责任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上海复星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Pfizer Inc.
口服小分子胰高血糖素样肽-1受体（GLP-1R）激动剂（包括YP05002）及含有该活
性成分的产品

控股子公司药友制药、复星医药产业与辉瑞于 2025年 12月 9日签订的《Collabora⁃tion and License Agreement》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九日


